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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第 9屆第 1會期交通委員會第 1次召集委員會議議事錄 

時  間：中華民國105年3月2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時 

地  點：本院紅樓 201 會議室 

出席召集委員：葉召集委員宜津 

              陳召集委員雪生 

主  席：葉召集委員宜津 

          陳召集委員雪生 

專門委員：黃輝嘉 

主任秘書：金允成 

紀    錄：簡任秘書  李美珠 

研 究 員  游亦安 

簡任編審  陳淑玫 

科    長  黃彩鳳 

討論事項 

  一、召集委員輪值順序表及輪值辦法，請議決案。 

決議：本（第 1）會期本會 2位召集委員之輪值順序為(1)葉召集委

員宜津(2)陳召集委員雪生，按週輪值，自本(105)年 3 月 7

日（星期一）起至 105 年 8月 31 日(星期三) 止(如附件)。 

 二、本會期詢答時間，循第 8屆之例，本會委員每位 10 分鐘，必要 

     時得延長 2分鐘；其他委員會委員每位 6分鐘，必要時得延長 2 

     分鐘，請議決案。 

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三、請推選召集委員 1人擔任紀律委員會召集委員，請議決案。 

 決議：由陳召集委員雪生擔任。 

敬請輪值召集委員參酌事項： 

一、依本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 4條之 1規定：「各委員會之議程，應

由輪值召集委員決定之。」為配合本會期之開會通知作業及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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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總務處管理科每週五中午分週預報表之刊登，請輪值召集委

員儘速排定議程。 

二、附陳本會第 9 屆待審議案一覽表 1份。本表並公布於本院全球

資訊網/業務資訊/業務成果/交通委員會/選取待審議案一覽

表，每週五網站更新後另以電子檔 email 至本會委員辦公室。 

三、為免人民請願案審查時程延遲，循第 8 屆之例，擇本會會議有

請願事項之主管機關人員列席時，將相關請願案列入該次會議

審查，並於臨時提案之後處理。 

四、本會與相關部會協調、聯繫經費，依例本會期每位召集委員 6

萬元，由 2位召集委員分別或合併支應辦理。 

五、行政院函請本院亟需在本（第 1）會期優先審議完成立法程序之法案，

本會計有交通部主管「民用航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1 案，目前交通

部正研議中，預定於105年3月函送本院。 

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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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附件) 

立法院第 9屆第 1會期交通委員會召集委員輪值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.3.2  

葉召集委員宜津 陳召集委員雪生 

3 月 7 日至 3月 13 日 3 月 14 日至 3月 20 日 

3 月 21 日至 3月 27 日 3 月 28 日至 4月 3 日 

4 月 4 日至 4月 10 日 4 月 11 日至 4月 17 日 

4 月 18 日至 4月 24 日 4 月 25 日至 5月 1 日 

5 月 2 日至 5月 8 日 5 月 9 日至 5月 15 日 

5 月 16 日至 5月 22 日 5 月 23 日至 5月 29 日 

5 月 30 日至 6月 5 日 6 月 6 日至 6月 12 日 

6 月 13 日至 6月 19 日 6 月 20 日至 6月 26 日 

6 月 27 日至 7月 3 日 7 月 4 日至 7月 10 日 

7 月 11 日至 7月 17 日 7 月 18 日至 7月 24 日 

7 月 25 日至 7月 31 日 8 月 1 日至 8月 7 日 

8 月 8 日至 8月 14 日 8 月 15 日至 8月 21 日 

8 月 22 日至 8月 28 日 8 月 29 日至 8月 31 日 

研究室：（02）2358-6291 

ＦＡＸ：（02）2358-6295 

服務處：(06) 657-2808    

ＦＡＸ：(06) 657-2818    

研究室：（02）2358-6631 

ＦＡＸ：（02）2358-6635 

服務處：（0836）25016 

ＦＡＸ：（0836）25018 

備        註 

1.本表經召集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需經 2位召

集委員同意。 

2.議事錄、審查報告及召集委員會議紀錄送陳會議主席

核定，其他須核定之公文送陳輪值召集委員。 

 

 


